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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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91号提案的答复
冯铎、郑胜强、王亚辉、王辉等委员：

　　你们联名提出的关于“在全市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提案收悉。经与市金融工作局进行认真研究商议，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工作开展情况

市委市政府和各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和风险管控功能，近年来在安全生产、农业生产、公共安全等众多领域积极推动保险业参与社会治理，尤其是2023年烂场雨导致我市小麦出现受灾，对全市农业生产、人民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我分局及时统筹协调各类资源，指导全市保险业迅速投入到查勘理赔工作中，一周内完成小麦保险理赔工作，及时稳定了受灾群众情绪，保障了粮农的合法权益，充分凸显了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关于建议在全市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我分局已于2024年年初会同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三门峡市财政局、三门峡市气象局共同起草了《关于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并及时进行完善。经市政府同意，2024年3月28日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三门峡市财政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三门峡市气象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决定在三门峡市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上述方案明确了试点区域、投保方式、保险模式、承保机构、理赔流程等内容。目前，三门峡市巨灾保险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动过程中。

二、下一步工作方向

当前，国家层面，“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巨灾保险。为更要满足人民群众巨灾保险保障需求，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下一步，我分局将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会同地方金融管理、财政等部门，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承保，优化服务流程，提高理赔效率，促进三门峡市巨灾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持续跟踪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吸收兄弟地市试点经验，推动完善试点方案，鼓励保险公司提供保障更加全面的多灾因巨灾保险服务，推动三门峡市巨灾保险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们对保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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